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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规范学生实习费报销有关事项的通知 
 

为进一步规范学生实习经费（金工实习除外）的使用，充分发挥资

金使用效益，按照《高等学校财务制度》、《高等学校会计制度》、《省级

预算单位公务卡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的规定，结合上级审计等相

关部门意见和学校实际情况，现就学生实习费报销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学生实习费支出范围包括教师和学生交通费、住宿费、指导教

师讲课酬金、实习单位管理费、实习耗材费和资料费等，报销时，需在

确定的标准内凭合法票据据实报销。 

二、集中实习确需借款的，要在实习开始前 15 个工作日内，由实

习带队老师填写借款单按规定程序到财务处办理借款手续，实习结束 15

个工作日内，实习带队老师需按规定及时报销学生实习费，及时归还借

款。 

三、学院集中组织实习，确需包车或租车前往实习地点的，可据实

凭由税务部门或财政部门监制的正式合法发票报销，其他汽车公司和个

体车辆长条票据一律不予报销。 

四、校外实习指导教师讲课酬金原则上打入讲课人本人银行账户

中，不得现金支付，如有特殊情况确需现金支付的，需有讲课人本人、



 

带队指导教师和学生代表共同签字证明，并附上讲课人本人身份证复印

件。实习讲课费按照税法有关规定进行扣税。 

五、实习单位收取的管理费，凭实习单位开具的正式发票报销。 

六、外地集中实习的带队老师在实习期间只能报销一次往还实习地

点的差旅费，差旅费标准参照《安徽理工大学差旅费管理暂行办法（修

订）》执行。 

七、学生实习费用要严格按照《安徽理工大学公务卡管理办法》规

定使用公务卡结算，确实不能刷卡地方，必须由出具发票单位盖章证明。 

八、学生报销实习费时要以班级或实习小组为单位统一办理报销手

续，不能单个学生单独报销实习费。 

九、学生报销实习费时，需填写《安徽理工大学学生实习报销单》

（见附件），并附实习学生名单。 

十、各学院要切实加强实习经费的管理，规范学生实习经费的报销，

确保实习经费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合理性。 

十一、本通知相关规定从五月一日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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